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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謂菸酒稅？ 
答：菸酒稅屬於特種消費稅，是對國內產製或

自國外進口的「菸」與「酒」2種產品所課

徵的稅賦。 
2.「菸」與「酒」依菸酒稅法之定義是什

麼？ 
答：依菸酒稅法第2條規定，菸、酒的定義如

次： 
「菸」：指全部或部分以菸草或其代用品作

為原料，製成可供吸用、嚼用、含

用、聞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之製成

品。依上開定義只對「菸製成品」

課稅，對菸之原料或半成品，不課

徵菸稅。 
「酒」：指含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超過0.5%

之飲料、其他可供製造或調製上項

飲料之未變性酒精及其他製品。但

不包括菸酒管理法第4條第1項所定

不以酒類管理之酒類製劑。依上開

定義除對「酒類產品」課稅外，對

「未變性酒精」也課稅，但「已變

性之酒精」不課稅。 
3.什麼是菸酒管理法第 4 條第 1 項所定不以

酒類管理之酒類製劑？ 
答：依菸酒管理法第4條第1項規定，經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規命令認屬藥

品之酒類製劑，不以酒類管理，即不課徵

菸酒稅（註：藥酒之基酒依菸酒稅法規定

應課徵稅賦）。至於是否屬酒類製劑，則

需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法認定。 
4.什麼是未變性酒精？已變性酒精應否課

稅？ 
答：依菸酒管理法第4條第3項及菸酒稅稽徵規

則第3條規定，「未變性酒精」係指含酒精

成分以容量計算超過90%，且於出廠或進

口前未添加變性劑而未完成變性者而言。

對已依未變性酒精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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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性劑使其變性者，且變性方法符合「酒

精變性劑標準表」規定之「已變性之酒

精」不課徵菸酒稅。 
5.菸酒稅之課稅範圍及課徵時點如何？ 

答：依菸酒稅法第1條及第3條規定，只有符合

該法規定之「菸」、「酒」才需要課徵菸

酒稅。不論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均應

於出廠或進口時徵收菸酒稅。 
6.在廠內供消費之菸酒應否課徵菸酒稅？ 

答：依菸酒稅法第3條規定，國產菸酒的課稅

時點是出廠時課徵，但在廠內供消費者，

為公平課稅，依該條文規定應「視為出

廠」，課徵菸酒稅。 
7.菸之分類為何？ 

答：「菸」依菸酒稅法第2條規定，其分類如

下： 
(1)紙菸 (2)菸絲 (3)雪茄 (4)其他菸品。 

8.酒之分類為何？ 
答：「酒」依菸酒稅法第2條規定，按其使用原

料及製造方法的不同，分為6類課稅： 
(1)釀造酒類：又分為啤酒及其他釀造酒２

類。 
(2)蒸餾酒類。 
(3)再製酒類。 
(4)料理酒：又分為一般料理酒及料理米酒

２類。 
(5)其他酒類。 
(6)酒精。 

9.依菸酒稅法酒的課稅分類，目前市售之酒
類產品，應歸哪一類課徵？ 
答： 

課稅分類 市售酒類產品名稱 

1.啤酒 生啤酒、全麥啤酒。 
一、釀造酒

類 2.其他釀

造酒類 

花雕酒、紹興酒系、黃酒、清酒、葡萄酒、葡萄

淡酒、蘋果酒、其他水果酒、香檳酒、日本清酒

、蜂蜜釀造酒等。 

二、蒸餾酒類 
白蘭地、威士忌、茅臺酒、白酒、高粱酒、大麴

酒、紹興燒酒、琴酒、伏特加酒、蘭姆酒、日本

燒酒、米酒、米酒頭、稻香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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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分類 市售酒類產品名稱 

三、再製酒類 
蔘茸酒、玫瑰露酒、茉莉花酒、菊花酒、梅酒、

特級烏梅酒、風濕酒等。 

1.一般料

理酒 
加鹽在 0.5%以上之各式料理酒。 

四、料理酒 
2.料理米

酒 
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不得超過 20%，且包裝標示

「專供烹調用酒」之各式料理米酒。 

五、其他酒類 指前四目以外之酒類。 
六、酒精 凡含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超過 90%之未變性酒精。

10.加鹽之米酒如何課徵？ 
答：加鹽之料理酒，如加鹽在0.5%以上，依

菸酒稅法第２條規定應歸類為料理酒類之

「一般料理酒」課稅，其應徵稅額為每公

升新臺幣9元。 
11.菸酒應繳納的稅捐有哪些？ 

答：國內產製之菸酒應於出廠時向主管稽徵機

關（各地區國稅局）申報繳納菸酒稅及菸

品健康福利捐，並於銷售時依法課徵營業

稅。而進口菸酒除了應於進口時向海關申

報繳納關稅外，海關會一併代徵營業稅、

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12.菸的稅負多少？ 

答：菸酒稅法第7條規定，菸之應徵稅額如下： 
(1)紙菸：每千支徵收新臺幣1,590元。 
(2)菸絲：每公斤徵收新臺幣1,590元。 
(3)雪茄：每公斤徵收新臺幣1,590元。 
(4)其他菸品：每公斤徵收新臺幣1,590元。 

13.酒的稅負多少？ 
答：依菸酒稅法第8條規定，酒之應徵稅額如

下： 
(1)釀造酒類： 
①啤酒：每公升徵收新臺幣26元。 
②其他釀造酒：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

度徵收新臺幣7元。 
(2)蒸餾酒類： 

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徵收新臺幣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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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製酒類： 
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超過20%者，每公

升徵收新臺幣185元；酒精成分以容量

計算在20%以下者，每公升按酒精成分

每度徵收新臺幣7元。 
(4)料理酒： 

每公升徵收新臺幣9元。 
(5)其他酒類： 

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徵收新臺幣7
元。 

(6)酒精： 
每公升徵收新臺幣15元。 

14.「菸品」是否應另加徵健康福利捐？ 
答：菸品除應依規定繳納菸稅外，依菸害防制

法第4條規定應徵之健康福利捐，由菸酒

稅稽徵機關於徵收菸酒稅時代徵之，其應

徵金額如下： 
(1)紙菸：每千支徵收新臺幣1,000元。 
(2)菸絲：每公斤徵收新臺幣1,000元。 
(3)雪茄：每公斤徵收新臺幣1,000元。 
(4)其他菸品：每公斤徵收新臺幣1,000元。 

15.「酒」是否應另加徵健康福利捐？ 
答：依現行法令規定，僅對菸品另加徵健康福

利捐，尚未對「酒」加徵健康福利捐。 
16.何謂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20%？與酒精

成分20度有何不同？ 
答：(1)菸酒稅部分酒類係以「酒精成分」課

稅，所謂的酒精成分，依菸酒管理法

第4條規定之定義，係指攝氏檢溫器20
度時，原容量中含有乙醇之容量百分

比。故酒精成分是以容量百分比作計

算，而所謂容量百分比，係指100c.c.
的飲料內，含酒精成分的百分比。例

如1瓶600c.c.的米酒，內含有120c.c.的
酒精，在其外包裝上就會標示其內含

酒精成分為20%。 
其計算方式：120c.c.÷600c.c.=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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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上，酒精成分應係以容量計算，正確

的標示方式應為百分比（%），不過

一般習慣也有以「度」來標示，故酒

精成分以容量計算20%與酒精成分20
度之標示並無不同。 

17.紹興酒若酒精濃度為16度，每瓶0.75公
升，請問每瓶應課徵之酒稅為多少？ 
答：依菸酒稅法之規定，紹興酒應歸類為「其

他釀造酒類」課稅，其課稅之方式，每公

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徵收新臺幣7元。故每

瓶應課之酒稅為84元。 
其計算方式：7元×16度×0.75公升=84元 

18.每瓶0.8公升之威士忌酒其酒精濃度為40
度，應課徵酒稅為多少？ 
答：依菸酒稅法之規定，威士忌酒應歸類為

「蒸餾酒類」課稅，其課稅之方式，每公

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徵收新臺幣2.5元。故

每瓶應課徵之酒稅為80元。 
其計算方式：2.5元×40度×0.8公升=80元 

19.每瓶0.6公升專供烹調用之料理米酒，酒
精濃度若為20度，應課徵酒稅為多少？ 
答：依菸酒稅法第2條之規定，酒精成分以容

量計算不超過20%，且包裝標示專供烹調

用酒，即可歸類為「料理米酒」課稅，其

課稅方式為每公升徵收新臺幣9元。故每

瓶應課徵之酒稅為5.4元。 
其計算方式：9元×0.6公升=5.4元 

20.梅酒酒精濃度為13度，每瓶0.6公升，請
問每瓶應課徵之酒稅為多少？ 
答：梅酒係以基酒浸泡而成，若符合抽出物含

量不低於2%，應歸類為「再製酒類」課

稅。其課稅之方式，酒精成分（以容量計

算）20%以下者，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

徵收新臺幣7元。故每瓶應課徵之酒稅為

54.6元。 
其計算方式：7元×13度×0.6公升=5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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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蔘茸酒若酒精濃度為 28 度，每瓶 0.6 公
升，請問每瓶應課徵之酒稅為多少？ 
答：蔘茸酒係以基酒浸泡而成，若符合抽出物

含量不低於2%，應歸類為「再製酒類」

課稅，其課稅之方式，酒精成分（以容量

計算）超過20%，每公升徵收新臺幣185
元。故每瓶應課徵之酒稅為111元。 
其計算方式：185元×0.6公升=111元 

22.酒精濃度若為40度加鹽之「稻香料理
酒」，每瓶0.6公升，應課徵酒稅為多
少？ 
答：依菸酒稅法第2條之規定，「一般料理酒」

並無酒精度之限制，只要加鹽在0.5%以

上即可歸類為「料理酒」課稅，故40度之

稻香料理酒應歸類為「料理酒」課稅，其

課稅之方式，每公升徵收新臺幣9元。故

每瓶應課徵之酒稅為5.4元。 
其計算方式：9元×0.6公升=5.4元 

23.每包20支之紙菸應繳納之菸稅稅額及菸
品健康福利捐各為多少？ 
答：依菸酒稅法之規定，紙菸其應繳納之稅額

每千支徵收新臺幣1,590元，另依菸害防

制法之規定，菸品健康福利捐應徵金額每

千支徵收新臺幣1,000元。每包20支之紙

菸應繳納之菸稅稅額為31.8元。 
其計算方式：1,590元÷1,000支×20支

=31.8元 
每包20支之紙菸應繳納之菸品健康福利捐

為20元。 
其計算方式：1,000元÷1,000支×20支

=20元 
24.誰是菸酒稅之納稅義務人？ 

答：依菸酒稅法第4條規定，菸酒稅之納稅義務

人，可分為下列5種情形： 
(1)國內產製之菸酒，其納稅義務人為產製

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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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託代製之菸酒，其納稅義務人為受託

之產製廠商。但委託廠商為產製應稅菸

酒之廠商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以

委託廠商為納稅義務人。 
(3) 國外進口之菸酒，其納稅義務人為收貨

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 
(4) 法院及其他機關拍賣尚未完稅之菸酒，

其納稅義務人為拍定人。 
(5) 免稅菸酒因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

規定者，其納稅義務人為轉讓或移作他

用之人或貨物持有人。 
25.欲產製菸酒之廠商，應辦理哪些手續？

應檢附何種證件？ 
答：(1) 依菸酒稅法第9條規定，菸酒產製廠商

除應依菸酒管理法有關規定，取得許

可執照外，並應於開始產製前，向工

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各地區國稅

局）辦理菸酒稅廠商登記及產品登

記。 
(2) 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5條規定，廠商登

記應檢附之文件： 
①菸酒稅廠商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1式

2份。 
②菸酒稅廠商設立變更登記申請表1式

2份。 
③菸酒製造業許可執照影本 1式 2份。 
④廠房倉棧簡明平面圖 1式 2份。 
⑤菸酒製造業之生產及營運計畫表1式

2份。 
26.菸酒稅產製廠商向各地區國稅局申請廠

商登記時，其廠商登記表應記載哪些事
項？ 
答：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4條規定，廠商登記表

應記載下列事項： 
(1) 廠商名稱、菸酒製造業許可執照號碼、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及地址。 
(2) 組織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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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本總額。 
(4) 工廠負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戶籍所在地地址及印

鑑。 
(5) 公司、商業登記或依法設立之農業組織

負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戶籍所在地地址及印鑑。 
(6) 廠外未稅倉庫之名稱及地址。 
(7) 主要機器設備之名稱及生產能量。 

27.同一公司所屬各菸酒廠可否合併辦理一
個廠商登記即可？ 
答：依菸酒稅法第4條規定，菸酒稅之納稅義務

人是產製廠商，故同一公司組織如下設數

個生產工廠，仍須分別辦理菸酒稅廠商登

記。 
28.進口菸酒之進口業者，需辦理哪些手

續？應否辦理廠商及產品登記？ 
答：進口菸酒依菸酒稅法第12條規定，係由海

關徵收關稅時代徵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

捐，因其稽徵程序於菸酒提領出關時即完

稅，無須再作任何稽徵管理，故進口業者

僅須於進口菸酒時，申報繳交菸酒稅及菸

品健康福利捐，無須辦理廠商及產品登

記。 
29.菸酒稅之產製廠商應如何辦理產品登

記？ 
答：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8條規定，產製廠商應

於開始產製菸酒前，向主管稽徵機關（各

地區國稅局）洽編產品統一編號，應檢附

之文件如下： 
(1) 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1式2份。 
(2) 樣品4吋照片、標示及圖樣各2張。（樣

品照片無法於產製前檢送者，得於首次

產製完成2日內檢送；照片中產品標示

之內容需清晰足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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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託代製合約書2份（非受託代製者免

附）。 
(4) 製造過程（包括釀造、蒸餾或再製等

過程）流程圖及說明資料1式2份。 
30.菸酒稅產製廠商申請產品登記時，其產

品登記表應記載哪些事項？ 
答：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8條規定，產品登記表

應載明下列事項： 
(1) 產品名稱、規格、菸酒類別、酒精成分

及添加物。 
(2) 製造過程及使用原料。 
(3) 包裝材料、包裝方法及每一單位內含容

量或淨重。 
(4) 是否專供外銷。 
(5) 是否與其他工廠產品之品質及規格相

同。 
31.菸酒稅產製廠商受託代製菸酒，應如何

辦理產品登記？ 
答：產製廠商受託代製菸酒，依菸酒稅稽徵規

則第8條規定辦理產品登記時，應將委託

代製合約書送請主管稽徵機關審查。如委

託與代製廠商不在同一稽徵機關轄境者，

受託廠商之主管稽徵機關於核准產品登記

時，應檢同委託代製合約書及產品登記申

請表，通報委託廠商所在地主管稽徵機

關。 
委託廠商申請為納稅義務人者，應於委託

代製合約書載明。委託廠商所在地主管稽

徵機關接到前項通報資料後，應另編訂產

品統一編號，通知委託廠商，依規定報繳

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32.應稅之菸酒其使用之包裝上應記載之項

目？完稅後是否應黏貼憑證？ 
答：(1) 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10條規定，菸酒標

示應依菸酒管理法規定辦理。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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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酒應另標示加鹽之百分比，料理

米酒應另標示專供烹調用酒之字樣。 
(2) 菸酒稅之稽徵管理，已不參採專賣制度

黏貼專賣憑證之徵收管理方式，故菸

酒完稅後並無需黏貼任何憑證。 
33.產製廠商應設置之帳冊及憑證有哪些？ 

答：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20條規定，產製廠商

除應依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

簿憑證辦法之規定，設置並保存帳簿、憑

證及會計紀錄外，並應設置下列帳冊及憑

證： 
(1) 原料明細分類帳 
(2)製成品明細分類帳 
(3)倉儲登記簿 
(4)外銷免稅登記簿 
(5)退廠整理及改裝改製登記簿 
(6)採購免稅原料登記簿 
(7) 包裝及容器使用登記簿 
(8) 出廠送貨單 

34.菸酒稅產製廠商可否於廠外設置未稅倉
庫，如何辦理？ 
答：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21條規定，菸酒稅產

製廠商需將其所產製未稅菸酒移存廠外專

用倉庫者，得向倉庫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

（各地區國稅局）申請設立未稅倉庫。又

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22條規定，菸酒稅產

製廠商依前條規定設立未稅倉庫者，其每

月未稅菸酒移運情形，應於次月15日前檢

同產銷月報表，送請主管稽徵機關（各地

區國稅局）查核，並就提領出倉數量報繳

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另未稅菸酒進

出倉庫情形，應列表送請未稅倉庫所在地

主管稽徵機關查核。 
35.同一公司不同廠，可否於同一地點設置

未稅倉庫？ 
答：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21條規定，產製廠商

需將其所產製未稅菸酒移存廠外專用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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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向倉庫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各地

區國稅局）申請設立未稅倉庫；同一地點

未限制僅可1家設置未稅倉庫，但未稅倉

庫使用範圍應區分使用，對進出倉之情

形，亦應設帳簿詳細記載。 
36.廠外未稅倉庫，可設置於外縣市嗎？可

設置幾個？ 
答：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21條規定，產製廠商

需將其所產製未稅菸酒移存廠外專用倉庫

者，得向倉庫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各地

區國稅局）申請設立未稅倉庫；並無地點

及倉庫數量之限制。 
37.菸酒產製廠商報繳菸酒稅時，應檢附之

書表有哪些？ 
答：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13條規定，產製廠商

按月向主管稽徵機關（各地區國稅局）申

報，並依照財政部規定之格式填具計算稅

額申報書，檢同下列書表： 
(1) 繳款書證明聯。 
(2)產銷月報表及免稅菸酒出廠明細表。 
(3)採購免稅原料使用情形月報表。 
(4)出廠送貨單使用情形月報表。 
(5)未稅倉庫進出倉情形月報表。 
(6)其他財政部規定之書表。 

38.辦理菸酒稅廠商、產品登記及各項申報
使用之書表如何取得？ 
答：菸酒稅之各項申請或申報書表，產製廠商

在各地區國稅局均可免費取得。或可至財

政部稅務入口網（https://www.etax.nat.gov. 
tw）/書表及檔案下載/申請書表及範例下

載/菸酒稅項下，自行下載使用。 
39.國內菸酒之產製廠商應如何申報及繳納

菸酒稅？未依限辦理申報或不申報，會
受到什麼處罰？ 
答：(1) 依菸酒稅法第12條規定，產製廠商當

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應於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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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以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照財

政部規定之格式填具計算稅額申報

書，檢同繳款書收據向主管稽徵機關

（各地區國稅局）申報。無應納稅額

者，仍應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另為提供優質納稅服務及多元化之報

稅管道，自100年9月1日起，已開放菸

酒稅產製廠商於規定申報期間內，全

日24小時可透過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

服務網（https://tax.nat.gov.tw）申報上

傳，完成當期菸酒稅申報作業，無須

親自前往稽徵機關辦理，既省時省

力、快速又便捷。 
(2) 依同法第14條及第17條規定，未依限

辦理申報或不申報之處罰，分下列兩

點說明： 
①產製廠商未依限申報，但已於接獲

國稅局通知書3日內補辦申報並繳納

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者，按應

納菸酒稅稅額及菸品健康福利捐金

額加徵1%滯報金，其金額不得超過

新臺幣10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

幣1萬元。其無應納菸酒稅稅額及菸

品健康福利捐金額者，滯報金為新

臺幣5千元。 
②產製廠商於接獲國稅局補報通知後，

逾期仍未辦理申報繳納菸酒稅及菸

品健康福利捐者，國稅局即進行調

查，核定其應納稅額補徵，並按核

定之應納菸酒稅稅額及菸品健康福

利捐金額加徵2%怠報金，其金額不

得超過新臺幣20萬元，最低不得少

於新臺幣2萬元。其無應納菸酒稅稅

額及菸品健康福利捐金額者，怠報

金為新臺幣1萬元。前項核定應納稅



 13

額，納稅義務人逾期仍未繳納者，得

停止其菸酒出廠，至稅款繳清為止。 
40.依菸酒稅法規定有哪些情形可免徵菸酒

稅？ 
答：依菸酒稅法第5條規定，應納菸酒稅之菸

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免徵菸酒稅： 
(1) 用作產製另一應稅菸酒者。 
(2) 運銷國外者。 
(3) 參加展覽，於展覽完畢原件復運回廠

或出口者。 
(4) 旅客自國外隨身攜帶之自用菸酒或調

岸船員攜帶自用菸酒，未超過政府規

定之限量者。 
41.以蒸餾酒、釀造酒或酒精浸泡之藥酒如

何課稅？ 
答：依據菸酒稅法第5條規定，用作製造另一應

稅菸酒者，免徵菸酒稅。蒸餾酒、釀造酒

或酒精如作為製造應稅藥酒之基酒，係屬

藥酒之原料，依據前開規定藥酒廠購買蒸

餾酒、釀造酒或酒精製造藥酒時，可依規

定辦理免稅採購手續先予免稅，俟藥酒成

品出廠時再課徵「再製酒類」之酒稅。 
倘上述藥酒成品係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

相關法律或法規命令認屬「藥品之酒類製

劑」者，因不課徵菸酒稅，故無重複課稅

之情事，因此其所用投入之基酒，不得辦

理免稅採購手續予以免稅。 
42.如擬自國外進口酒來分裝或當原料酒，

如何辦理免稅手續？ 
答：依菸酒稅法第2條規定，分裝係產製行為。

廠商自國外進口酒來分裝或當原料酒，得

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31條規定，向主管稽

徵機關（各地區國稅局）申辦免稅採購，

俟分裝成小瓶裝或製成另一成品酒時再課

稅。其免稅採購之程序，產製廠商應填具

免稅原料申請書1式3聯，經主管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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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區國稅局）核准後，甲聯由主管稽

徵機關（各地區國稅局）抽存，另外乙、

丙2聯發還產製廠商自行向海關辦理免稅

進口。 
43.運銷國外之菸酒如何辦理免稅、銷案？ 

答：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26條規定，外銷免稅

菸酒，產製廠商應於菸酒出廠之次日起3
個月內檢附經海關簽發之出口報單〔出口

報單副本第4聯（退內地稅用聯）〕，向

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各地區國稅局）申

請銷案，逾期應予補徵。 
44.參加展覽之菸酒應如何辦理免稅手續、

銷案？ 
答：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34條規定，產製廠商

以其產製或進口之菸酒參加展覽，於展覽

完畢原件復運回廠或出口者，應將展覽性

質、主辦機關、展覽會場、展覽期間及所

需數量，檢同該展覽會主辦機關證明文

件，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核准免稅出廠或

進口。前項免稅展覽之菸酒如須在展覽地

銷售者，應自行向原核准之國稅局報繳菸

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免稅展覽之菸酒，產製廠商應於展覽會結

束1個月檢附退運有關文件或繳款書證明

聯，向原核准之國稅局銷案，逾期應予補

徵。 
45.旅客自國外攜帶回國之菸酒可否免徵菸

酒稅？有無數量限制？ 
答：依據菸酒稅法第5條規定，旅客自國外隨身

攜帶之自用菸酒，未超過政府規定之限量

者，可免徵菸酒稅。其限量依現行「入境

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第11條

規定年滿20歲之成年旅客攜帶自用家用菸

酒，以酒類1公升（不限瓶數），捲菸200
支或雪茄25支或菸絲1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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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哪些已納菸酒稅之菸酒，可以退還原納
菸酒稅？ 
答：依菸酒稅法第6條規定，已納菸酒稅之菸

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退還原納菸酒

稅： 
(1) 運銷國外者。 
(2)用作製造外銷物品之原料者。 
(3)滯銷退廠整理或加工為應稅菸酒者。 
(4)因故變損或品質不合政府規定標準經

銷毀者。 
(5)產製或進口廠商於運送或存儲菸酒之過

程中，遇火焚毀或落水沉沒及其他人力

不可抵抗之災害，以致物體消滅者。 
47.出廠已完納菸酒稅之菸酒如外銷，如何

辦理退稅？由誰辦理？ 
答：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27條規定，外銷已稅

菸酒，產製廠商應於菸酒出口後，檢具已

完納菸酒稅之有關文件及經海關簽發之出

口報單〔出口報單副本第4聯（退內地稅

用聯）〕，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各地

區國稅局）申請退還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

利捐。又菸酒稅在稽徵管理上，並未採用

照證管理，故其退稅手續僅限「產製廠

商」辦理。 
48.因故變質損壞之菸酒如何辦理退稅？ 

答：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37條規定，已稅菸酒

因變質損壞或品質不合政府規定標準者，

得將存置地點處理方法及日期載明於書

面，向菸酒存放地點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

（各地區國稅局）申請派員會同銷毀或回

爐後，向海關或產製廠商所在地主管稽徵

機關（各地區國稅局）申請退還原納菸酒

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49.違反菸酒稅手續的行為有哪些？會受到

什麼處罰？ 
答：依菸酒稅法第16條規定，菸酒稅納稅義務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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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5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其依限補辦或

改正；屆期仍未補辦或改正者，得連續處

罰： 
(1) 產製廠商未依菸酒稅法第9條或第10條

規定申請廠商登記及產品登記者，及

申請登記之事項有變更，或解散或結

束菸酒業務時，未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日內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各地

區國稅局）申請變更或註銷登記者。 
(2)未依菸酒稅稽徵規則之規定報告或報

告不實者。 
(3)產製廠商未依菸酒稅法第11條規定設

置或保存帳簿、憑證或會計紀錄者。 
50.哪些是逃漏菸酒稅的行為？會受到什麼

處罰？ 
答：依菸酒稅法第19條規定，菸酒稅納稅義務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補徵菸酒稅及菸

品健康福利捐外，按補徵金額處1倍至3倍

之罰鍰： 
(1) 未依菸酒稅法第9條規定辦理菸酒稅廠

商登記及產品登記，擅自產製應稅菸

酒出廠者。 
(2)於菸酒稅法第14條規定停止出廠期

間，擅自產製應稅菸酒出廠者。 
(3)國外進口之菸酒，未申報繳納菸酒稅

及菸品健康福利捐者。 
(4)免稅菸酒未經補徵菸酒稅及菸品健康

福利捐，擅自銷售或移作他用者。 
(5)廠存原料或成品數量，查與帳表不符

者。 
(6)短報或漏報應稅數量者。 
(7) 菸酒課稅類別申報不實者。 
(8)其他違法逃漏菸酒稅或菸品健康福利

捐者。 
51.菸酒之檢舉案件與菸酒稅之違章案件有

何不同？受理單位為何？ 
答：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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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發現有私、劣菸酒之事實，可依菸

酒管理法相關規定，檢齊相關事證向

有關機關（例如：直轄市政府及各縣

（市）政府、財政部國庫署）檢舉。 
(2)如發現有違章漏稅之事實，可依菸酒

稅法之規定，檢附相關事證向主管稽

徵機關（各地區國稅局）提出檢舉。 
52.菸酒產製廠商或進口商遇災害損失應如

何處理？ 
答：依菸酒稅稽徵規則第39條規定，產製廠商

或進口廠商於菸酒出廠或進口放行後，在

運送或存儲之過程中，遇火焚毀或落水沉

沒及其他人力不可抵抗之災害，以致物體

消滅者，得於災害發生後30天內，檢具損

失清單及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

報備，俾據以向主管稽徵機關或海關辦理

申請退還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或銷

案。 
53.菸酒稅產製廠商如何繳納菸酒稅款？ 

答：依菸酒稅法第12條規定，產製廠商當月份

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應於次月15日以前

自行向公庫繳納，繳稅方式說明如下： 
(1)金融機構繳稅：納稅義務人可自行填妥

自繳稅款繳款書；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

網（https://www.etax.nat.gov.tw），用

一般白色影印紙列印附條碼之繳款書；

或以菸酒稅電子申報繳稅系統列印附

條碼繳款書，至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

（郵局不代收）以現金或票據繳納稅

款。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如繳款資

料有異動，即須重新登錄正確資料，

再次列印繳款書，請勿直接於繳款書

上塗改，避免繳納資料與繳款書之條

碼內容不一致。 
(2)便利商店繳稅：納稅義務人於菸酒稅

電子申報繳稅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

口網（https://www.etax.nat.gov.tw）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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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附條碼繳款書後，其應自行繳納稅

額在新臺幣2萬元(自109年9月16日起稅

額提高至3萬元)以下者，於繳納期限

內，可至統一、全家、萊爾富、來來

（OK）等便利商店以現金繳納稅款，

並免負擔手續費。另提醒納稅義務人

注意，人工填寫之繳款書因無條碼，

請勿至便利商店繳稅。 
(3)以信用卡(限獨資合夥且信用卡須為負

責人本人所有，自109年9月16日起開

始實施)及晶片金融卡或活期(儲蓄)存
款帳戶（限本營利事業於金融機構或

郵政機構開立之活期存款帳戶）網際

網路轉帳繳納 :限網路申報案件始適

用，請至網路繳稅服務網站 (網址：

https://paytax.nat.gov.tw)進行繳納，查

詢參與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繳納稅款

作業之金融機構，亦請至上述網址查

閱。 
(4)至便利商店或以信用卡、晶片金融

卡、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網際網路轉帳

繳納者，繳納截止日開放至繳納期限

屆滿後2日24時前，繳納期限屆滿後2
日內繳納者，仍屬逾期繳納案件。 

54.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自106年12月28日起
施行後，如納稅者有重要事項要陳述該
如何申報？相關規定可由何處取得？ 
答：(1)納稅者如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

第8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

請填寫「菸酒稅聲明事項表」(表格可

自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https://www.etax. 
nat.gov.tw/書表及檔案下載/申請書表

及範例下載/菸酒稅項下下載）並檢附

證明文件，併同申報書辦理申報。 
(2)有關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相關參考資料，

可至各地區國稅局網站「納稅者權利

保護法專區」查詢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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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稽徵機關洽詢電話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電話：(02)23113711～1710、1720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電話：(07)7256600～8610、861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電話：(03)3396789～1471、1476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電話：(04)23051111～7310、7312～7315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電話：(06)2223111～8046、1300、1301、1305 

■財政部關務署（進口菸酒） 
電話：(02)25505500～2921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進口菸酒） 
電話：(03)3834161～141、142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進口菸酒） 
電話：(02)24202951～3136 

■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進口菸酒） 
電話：(04)26565101～100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進口菸酒） 
電話：(07)5628158～8159 

 

菸酒稅法查詢網址：www.dot.gov.tw 
程序如下： 
進入財政部賦稅署網站 www.dot.gov.tw/公開資
訊/賦稅法規/法律與法規命令/於查詢條件之法規
名稱下拉選擇「菸酒稅法相關法規」/（含菸酒稅
法、菸酒稅稽徵規則及未變性酒精管理辦法） 
 

 
吸菸有害健康 

 
 

 
※本手冊依現行法令編撰，如法令修改，依新規

定辦理。 
※本手冊僅供參考備忘，不宜作援引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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